
长春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

关于开展 2024 年长春市中小学科研型名校

长、科研型名师、科研骨干教师培训通知

各县(市）区教科所（教研中心）、直属中小学（幼儿园）：

为了贯彻《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

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实施长春市教育科研队伍建设“选

-培-管-用”的“151”“251”“351”工程，培养一支高素

质现代化的科研队伍，提升我市科研名校长、科研名师和科

研骨干教师的研究能力，开阔科研思路，创新科研方法，优

化科研途径，提升科研素养，以先进的科研理念、研究能力

和实践经验，引领科研工作改革，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。

经研究决定，开展 2024 年长春市中小学科研型名校长、科

研型名师和科研骨干教师培训。

一、培训主题

培养科研创新人才 发挥骨干引领作用

二、培训时间

2024 年 9 月 12 日-13 日，为期 2 天。

三、培训地点

长春教育学院（长春市绿园区青萍路 242 号）

科研型名校长培训地点：二号楼一楼阶梯教室



科研型名教师培训地点：一号楼二楼多功能教室

科研骨干教师参培方式：线上腾讯会议培训

四、培训要求

（一）参培人员：长春市第六批中小学科研型名校长 1

00 人、科研型名师 220 人在长春教育学院参加线下培训；科

研骨干教师 300 人参加线上培训。（附件 1）

（二）签到要求：科研型名校长、科研型名师两天培训

现场上、下午签到，共四次签到；科研骨干教师实名（单位

+姓名）登录会议，两天培训上、下午签到，共四次签到。

（三）入场要求：所有参培人员均提前 10 分钟进入线

下和线上会场。

（四）腾讯账号：342-8939-7475 ；会议密码：202401



五、日程安排



六、培训费用

本次活动培训费、住宿费、餐费等费用均由《2024 年长

春市中小学科研型名校长、科研型名师、科研骨干教师培训》

项目经费支出，参培人员往返交通费自行承担。

七、回执要求

科研型名校长（附件 2）、科研型名师（附件 3）请按

要求 填写回 执， 并于 9 月 5 日下 班前发 到邮 箱：

765759435@qq.com ；联系人：张玲；咨询电话：89151626 、

18946525262。

附件 1：《第六批长春市科研型名校长、科研名师和科

研骨干教师名单》

附件 2：《科研型名校长参培回执》

附件 3：《科研型名师参培回执》

长春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

2024 年 9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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